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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

⊙ 高力克

 

一 30年代：專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機

二十世紀30年代是現代文明史上的「大災難年代」。1929-33年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

條，不僅表徵著自由市場經濟的衰落，而且導引了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的潰敗。大蕭條的經

濟恐慌動搖了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的自由主義信念，誠如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所

言：「全世界男男女女都在認真思考與坦率談論這樣一個可能性，即西方社會制度或許會垮

台，再也行不通了。」1隨著納粹德國的崛起和蘇俄工業化的經濟起飛，經歷了大蕭條的西方

知識份子普遍疏離了自由主義，而在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左右徘徊。這種反自由主義

的思想成為30年代的時代思潮，其甚至在自由主義「核心國」的英國和美國也甚囂塵上2。

「大災難年代」自由主義的衰微，在經濟上表現為國家干預的「統制經濟」代自由市場經濟

而興，如美國羅斯福新政、英國凱恩斯革命和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等「第三條道路」的經濟改

革；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民主的危機和「法制的衰微」（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語），從20年代至1938年，世界上奉行民主憲政的國家由三十五個銳減至十七個3，而英美等

民主國政府行政權力的擴張，也日益偏離了自由主義「有限政府」的法治傳統。二戰爆發

後，英法在德國進攻下節節敗退，進一步凸顯了民主憲政的脆弱。

1934-38年，蘇聯經歷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斯大林運用秘密警察「格柏烏」（GPU）殘

酷鎮壓異己，紅色恐怖從黨內波及全國。在「莫斯科審訊」時期，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寧時期的蘇共領導人相繼被處決，紅軍近半數將領遭清洗，

數以百萬計的黨內外人士遭到逮捕、流放和處決4。「大清洗」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它使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民主理想淪為一場歷史悲劇。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使斯

大林蘇聯的反民主形象進一步強化。

在30年代世界性的民主危機中，自由主義在內憂外患的東亞中國更是花果飄零，處境維艱。

「九一八事變」後，亡國之禍日亟，南京國民政府利用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各界

人士對統一高效的中央政府的期待，大行一黨專制的「訓政」；法西斯主義者公然鼓吹「二

十世紀的30年代是法西斯蒂的時代」，並主張在中國效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實行法西斯主

義的「萬能政府」5；國家主義者則呼喚「新戰國時代」的「法家的復興」6。30年代中國自

由主義的危機，更表現為自由派知識份子對民主制度的疏離，大批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

份子出於對亡國之禍的憂患和對西方式民主的失望，開始告別自由主義，轉而倡言個人專制

和強力政府的「新式獨裁」，從而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內部引發了一場「民主與獨裁」的爭

論。耐人尋味的是，這場論戰遠非勢均力敵，面對傅斯年、丁文江、蔣廷黻、翁文灝、錢端



升、張佛泉等新獨裁派的反民主論調，胡適等人為民主辯護的聲音顯得如此微弱。30年代中

期的這場爭論，表徵著五四後政治思潮由「民主」而「專制」的逆轉。胡適曾不勝感慨地談

及這一時代思潮的變遷：「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7「在二十多年前，民

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制度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

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

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

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制抱著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的一

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8

在30年代險惡多變的歷史環境中，陳獨秀歷盡坎坷而發生了深刻的思想變遷。1929年11月，

陳因參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而被中共開除黨籍後，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山祖淪為

共產黨的異端。1931年，陳在托氏支持下，被推舉為四分五裂的中國托派中央書記。翌年，

陳由於叛徒出賣而入獄，在南京度過了五年鐵窗生涯，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獲釋。

其後，陳在戰爭中顛沛流離於鄂川，1942年病逝於四川江津。陳獨秀晚年民主觀的演變，起

於南京幽禁時期。其時，中國托派譯介了大批揭示和批評斯大林極權主義和「大清洗」內幕

的書籍，其中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進中》，法國作家紀德（Andr*

Gide）的《從蘇聯歸來》、《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以及《蘇聯黨獄的國際輿

論》、《蘇聯黨獄之真相》等9。這些多經陳獨秀推薦而由亞東圖書館刊行的蘇聯問題書籍，

為陳反思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此外，作為共產主義左翼反對派領袖的

陳獨秀，在獄中仍不倦地閱讀《馬克思傳》、《第一國際史》等馬克思主義著作10。正是對

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的反思，成為陳晚年民主觀演變的理論契機。

二 啟蒙大師的思想轉變

陳獨秀民主觀的轉變，以自由立憲民主的價值重估為標誌。對斯大林時代蘇維埃民主的幻

滅，使陳一改五四時期擁抱社會主義民主理想而擯棄自由憲政制度的激進民主觀念，轉而重

新肯認立憲民主的價值。1936年3月，身陷囹圄的陳獨秀以「孔甲」為筆名，在《火花》發表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闡述了其關於民主與社會主義問題的新看法。他指出：人們對民

主主義有不少誤解，最淺薄之見莫如把民主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社會自有政治

組織及其消亡，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隨著歷史發展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民主主義是

人類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民主主義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非拋棄

民主主義，而應擴大民主主義，無產階級是民主主義的真正代表，共產主義者是真正的民主

主義者。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我們現在應予以矯正。矯正的要點：（1）

不要把資產階級狹小而形式的民主主義當做隨歷史發展的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2）不要把

民主主義當做和社會主義不能並存的東西；（3）不要把民主主義僅僅當做推翻資產階級專政

的手段而非我們的目的11。這篇將民主歸為人類社會進化的動力、並且強調民主主義與社會

主義的兼容性的論文，表徵著陳獨秀晚年在民主觀上的深刻轉變。文章發表後，在托派內部

廣遭批評。有人認為，陳文「表示出這位中國啟蒙運動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

後的倒退」12。

關於民主問題，陳獨秀與托派青年有過長期爭論，這場爭論一直持續到監獄中。在獄中，陳

曾對濮德志談到，五四時代《新青年》倡言民主與科學，是針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而提出



來的。今天講民主科學，不僅並未過時，而且更加需要。陳認為，原始社會在生產生活方面

實行共產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實行民主主義，這是原始社會的兩大支柱。奴隸社會和封建

社會推倒並埋葬了這兩大支柱。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了民主和科學，人類社會迅速進步。社會

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和科學將無限發展，而走向人類大同。陳強調，盧梭和百科全書

派啟蒙思想家重新發掘民主，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功不可沒。歐洲資本主義

國家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自由、平等、博愛僅限於資產階級範圍以內，廣大無產者和勞

動人民被擯棄於民主之外，這不是民主之罪，而是資本主義之罪。民主是人類政治的原則，

無論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鄙視和厭棄它，把它當作可有可無或過時的東西。在

封建傳統深固的東方落後國家，更應把民主當作奮鬥目標。陳進而強調，從馬克思到列寧都

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他們認為從資產階級形式民主到無產階級實質民主，

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蘇維埃民主

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後者比前者廣泛和擴大得多。恩格斯和列寧並未鄙夷德國社會

民主黨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名稱，可見其並不輕視民主。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陳強

調，馬克思和列寧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最廣泛的民主，只對極少

數反抗新政權的人實行專政。不可把「專政」奉為神靈，而把「民主」視為妖魔。現在蘇聯

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專政到反動派，而且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這決非馬克思和

列寧始料所及。蘇聯專政之弊，即賤視民主之過。陳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名副其實的

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在他看來，巴黎公社的教訓不在於過於

民主，十月革命的經驗也不在於實行專政。資產階級政權是少數統治多數，其尚且能允許集

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是多數統治少數，竟怕這怕

那，實行一黨專政而不允許言論自由，焉有是理。當濮德志詢問陳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百科

全書派時，陳表示，他信仰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吸收前人思想

精華而發展起來的，而不是憑空創造的學說。彭述之所謂「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簡直

愚昧無知。而蘇聯式的獨斷專制的「馬列主義」，馬列若地下有知，想必會慨歎嗚呼的13。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甫獲釋出獄，即在《東方雜誌》發表〈孔子與中國〉一文，重闡五四時

代尊科學民主和反孔教的啟蒙思想。陳強調，科學和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

人類社會之進步，雖有一時的曲折甚至倒退，但歷史的大流，終究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

向前進。中國若不甘永遠落後，便不應乘法西斯之一時逆流而大開倒車，使中國進步再延緩

數十年。而孔子的禮教適與人權民主背道而馳14。抗戰初期，陳在一系列關於抗戰問題的講

演和文章中，倡言實行民主憲政，發展科學和工業，並主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關於資本

主義，陳認為，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還大有發展之餘

地。資本主義制度自有其缺點，其發展往往伴隨著罪惡，但它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制度，能夠

增進社會生產力，帶來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舊的封建制度的罪惡。在目前過渡時

期，我們寧可忍受資本主義的罪惡，來代替封建主義的罪惡。列寧曾說俄國工人苦於資本主

義的不發達，而非苦於資本主義的發達。在中國更是如此15。

陳獨秀30年代中後期的民主觀，不再沿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二分法，而是

將民主歸為具有普泛性價值的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陳的這一思想轉變，遭致托派內部

和中共兩方面的共同批評。陳的托派盟友認定這是啟蒙大師思想躍進後的倒退，而無人同意

其超歷史超階級的民主主義理念16。中共方面則批評陳發展科學和工業的觀點是回歸五四時

代，思想仍是「資產階級的俘虜」17。



三 陳獨秀對民主問題的最後見解

陳獨秀晚年在戰亂中蟄居江津，於貧病交加中，除了潛心研究文字學、音韻學外，仍孜孜不

倦地思考民主問題。陳自3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反思並與托派青年爭論民主問題，這場爭

論從獄中延續到戰時漂泊歲月。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陳對蘇聯政制進一步持

批判態度。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陳寫給濮德志等托派朋友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

表達了陳獨秀對民主問題的最後見解。

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仍圍繞蘇聯極權主義批判、以及對自由立憲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

價值重估而展開，其焦點問題是自由和民主的關係，亦即民主理論中人權與人民主權的關

係。陳在1940年7月31日致連根的信中指出18：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都如

此），把民主政治當著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

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

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

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

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

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狹廣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

主。十月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

際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跟著學話。

1940年9月，陳獨秀致西流（濮德志）的信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其對民主問題的看法。陳在信

中強調：「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19：

（一）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但若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

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斯大林個人心術

特別壞。（二）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

退步的。（三）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名詞，它有具體內容，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

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範圍有廣狹而已。（四）民主之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

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之全部內容，長期以來許多人把民主等同於議會制，因排斥議會制而

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的最大原因。議會制度會過時，而民主則不然。蘇維埃制若無民

主內容，仍是一種形式民主的代議制，俄式蘇維埃甚至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

（五）民主是自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

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並非僅僅是過了時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形

式。如果說民主主義已經過時而一去不復返了，那麼便可以說政治及國家也已過了時而已經

死亡了。如果說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只有獨裁而不應該民

主，則斯大林的一切罪惡都理所應當了，而列寧所謂「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

了一句廢話。如果說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內

容，即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

等，這是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共同點。對於蘇聯問題，不可迷信個人而輕視制

度。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為後十年的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應從制度上尋出缺點，

得到教訓。斯大林的罪惡，乃是獨裁制的邏輯發展。（六）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時

期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的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

級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



的。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為寶貴。不幸十

月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內容被推

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和「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

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廠、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

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無需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如一把

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曾警覺到民主之矯治官僚制的意

義，但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固有其局限，但即如英法美不徹底的民主制，

也有保護的價值20。

陳獨秀在1941年12月23日致鄭學稼的信中，主張以科學態度而非教派觀點，重新估定布爾什

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包括托洛茨基）之價值。陳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

物，他對鄭來書中「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為孿生兒」之說大表贊同，並表示自己久擬寫一冊

《俄國革命的教訓》，將其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對於社會上關於鄭學稼主張「只有希特勒

勝利，中國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之傳言，陳頗不以為然，他相信：「只有英美勝利，中國民

族雖說不上解放，而政治經濟才有發展希望。」21

陳獨秀40年代初與托派盟友討論民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諸問題的書信和文章，其生前多未發

表。1948年，何之瑜根據陳生前遺願，整理出版了《陳獨秀最後的論文和書信》。翌年，由

胡適作序的《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又名《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

解》），由香港自由中國社刊行。

四 民主與社會主義

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表徵著其繼五四時代以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轉變。民主與社會主義，

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中懸而未決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按照馬克思的政治預言，社會

主義革命將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巴黎公社式「人民管理制」的無產階級民主。馬克

思理想中的公社民主制，其要旨在於公共權力的社會化，它是一種無國家、無官僚、無強制

的自治型民主。然而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預言，並沒有在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中實現。十月

革命並未實現馬列的激進民主理想。俄羅斯不是巴黎，十月革命締造的蘇維埃並沒有成為列

寧所設想的東方巴黎公社。革命後短短幾年，列寧在病榻上已看到了蘇維埃國家官僚化和斯

大林專權的不祥陰影。列寧逝世後，蘇聯政制逐漸變質，由「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而蛻變

為「一切權力屬於布爾什維克」、「一切權力屬於斯大林」的極權國家。實行等級授權制的

黨政官員，則由「社會公僕」異化為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謂「特殊的共產主義

特權階層」、「新貴族階層」22。30年代中，蘇聯最低與最高工資之比已由建國初的1：3升

至1：30。斯大林運用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國家安全機構（GUP），在黨內外實行殘酷鎮壓異己

的「大清洗」運動，它使蘇聯淪為打著「無產階級專政」旗號的紅色警察國家。蘇聯所發生

的一切，完全與馬克思的無國家、無官僚、無警察的巴黎公社式社會主義民主理想背道而

馳，斯大林用鐵腕造就了一個甚至連沙皇俄國也望塵莫及的紅色帝國。

陳獨秀晚年對民主的辯護和思考，體現了一位東方啟蒙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在獨裁逆流中對

民主理想的執著追求。他通過對斯大林極權主義體制的反思而形成的新民主觀，並非簡單回

歸五四的思想循環，而是不乏深刻理論與歷史洞見的思想探索。陳晚年民主觀的一個重要變

化，是改變了五四以後對自由立憲民主的輕率否定態度，轉而強調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兼容



性，以及自由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連續性。蘇聯權力異化的歷史悲劇，使陳擯棄了無

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觀點，而肯認了民主的普適性價值，並將公

民自由、法治、普選制等歸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共享的現代民主制度遺產。陳晚

年亦不再堅持以無產階級民主理想來批判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是以現實中的「資產階級民

主／格柏烏政治」二分法，作為評判進步和反動的標準。陳此時的民主理念，已由高調民主

觀轉變為低調民主觀，由理想主義轉變為經驗主義。他不再於憲政民主之外祈求另一套替代

性的、理想化的社會主義民主，而主張民主具有普適性的內容，社會主義民主優於資本主義

民主之處，在於其由大眾民主代替階級民主，而真正在全社會落實「自由、平等、博愛」和

「民治、民有、民享」的啟蒙時代的民主理想。陳的這一思想，顯然具有調和自由主義和馬

克思主義的思想取向。

陳獨秀晚年民主觀的深刻之處，在於對斯大林極權主義體制的反思，以及對自由主義民主與

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重估。陳在30年代中後期知識界普遍視蘇聯為「人間天堂」的親蘇語境

中，洞見了蘇聯極權主義體制的嚴重弊端，而這種極權主義正是日後蘇聯崩潰的致命癥結。

蘇聯政治中的權力異化，固然是斯大林背離馬克思民主理想的結果，但它也凸顯了社會主義

民主的理論矛盾和現實難題。以巴黎公社為典範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超越資產階級代議

制民主的大眾自治型的直接民主。如果說自由主義民主以防止專制、保護自由為宗旨，制度

上以限制行政權的法治國家和有限政府為特徵；那麼公社型社會主義民主則以廢除統治和權

力平等為目標，制度上追求權力社會化和大眾參與的人民自治。巴黎公社式的自治民主，無

疑具有超越立憲民主的批判性理想的深刻意義，但其作為建設性理想，卻有待於解決現實操

作的可行性問題，尤其是將其移植到俄羅斯這樣一個匱缺民主傳統的東方大國時，更是如

此。可悲的是，十月革命後，當激進的公社民主理想被束之高閣時，蘇維埃政治對立憲民主

的拒斥，反釀成了專制主義復活的悲劇。誠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言：「脫離民主

的國家社會主義，其危險性是很大的，這已由蘇聯國內的事態發展所證實了。」23陳獨秀對

斯大林主義和蘇聯政制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其權力壟斷的反民主的極權主義本質。陳晚年的

社會主義民主觀，將注意力轉向行政權的節制，而重新肯定了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自由

的憲政民主的普適性價值，並將這種「形式民主」作為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的基礎。這是他在

總結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的新思考。陳晚年對斯大林主義

的反思批判，表達了一位思想先行者的深刻洞見，它不僅早於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和張東蓀等

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早於哈耶克、波普爾（Karl Popper）等西方思想家。幾年以後，哈波

二氏於二戰臨近尾聲時相繼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開放社會

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陳關於斯大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之親緣

性的觀點，戰後則成為西方二十世紀歷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持久課題。

陳獨秀關於自由和法治為民主之基、以及自由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連續性的觀點，深

刻地回應了「人民主權」與「人權」的關係這一現代民主理論的難題。人權和人民主權分別

指涉公民的私域自主和公域自主的權利，這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以及

馬克思主義爭論的焦點問題。陳強調個人權利與人民主權不可分割、以及自由和法治優先的

民主觀，日後成為當代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上意義深遠的重大主題。伯林

（Isaiah Berlin）關於「消極自由／積極自由」的24。羅爾斯（John Rawls）則以人的基本

自由的平等化來闡釋「正義」問題，強調「一個民主政權以言論、集會、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為先決條件」25。1989年以後的東歐蘇聯巨變，引發了9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填補「法學空

區」的思潮。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強調，馬克思主義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法學傳



統，是左派應記取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對立憲民主的狹隘的、功能主義的分析，其實踐後

果之嚴重，遠遠超過迄今為止所討論的憲政本身的那些缺點。哈氏在主張個人權利是人民主

權之前提的同時，強調人權與人民主權共源性的內在聯繫26。亨特（Alan Hunt)指出，蘇聯

東歐巨變為時過晚地強調了，社會主義者必須重視法律。公民自由、人權和法治，是一個經

得起辯護的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27。從上述當代西方左右翼思想家關於自由立憲民主與社會

主義民主反思的共識中，我們不難聽到陳獨秀晚年民主觀的思想回響。在蘇聯傾覆、世界民

主「第三波」方興未艾的世紀之交，陳獨秀晚年的民主預言正在愈益彰顯其深刻的思想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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